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1 号

贾亚宏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构筑新能源发展理念 打造我省新能源产业

链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

我局认真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产业链链长制有关工作部署，

在推进产业链集群化协同发展、开展招商引资、加快重点项目建

设等方面多措并举，产业链“建延补强”取得显著成果。2024

年，风电装备、光伏、新型储能产业链营收分别达 232 亿元、249

亿元、98 亿元，链上企业数量分别增至 26 户、31 户、25 户。

风电装备产业初步形成以太重整机制造引领，齿轮箱、发电机、

主轴、法兰、塔筒、轮毂等配套产品同步发展的产业链体系；光

伏产业链围绕“晶硅-拉棒-切片-电池-组件”，已建成较完整的

光伏制造产业体系，产业集群逐年壮大；新型储能产业规模不断

扩大，在锂离子电池、钠离子电池、全钒液流电池等领域形成良

好产业基础。下一步，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，以更加紧密的联动、

更加高效的协同，共同推进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，助力我省产业

结构优化升级，为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
二、推动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落地



我局牵头成立了工作专班，会同专班成员单位、各市，协同

解决重点项目进展的困难，推动项目早签约、早建设、早投产。

建立产业链重点项目库。联合省工信厅、各市建立各产业链重点

项目库，完善重点项目调度机制，及时了解企业诉求，协调解决

存在问题。太重新能源园区、中来单晶电池项目、尚太锂电负极

材料项目三期、晶科能源“垂直一体化大基地项目”一期等一批

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产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加

大招商引资力度，持续强化项目管理，动态调整重点项目库，推

动更多新能源产业重大项目落地见效。

三、推进氢能产业、光伏产业、电池回收产业发展

我省在 2024 年实施的新能源场站改造升级工作中，明确由

发电企业依法依规负责风电场改造升级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和处

置，并鼓励发电企业、设备制造企业、科研机构等有关单位开展

新能源废旧物资循环利用研究，培育产业循环利用新业态。我们

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新能源领域设备回收技术攻关力度，重

点突破高效拆解、材料分离、再生利用等核心技术，建立健全回

收利用体系，推动氢能、光伏、电池等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绿色发

展，不断提升回收利用的经济性和可行性，打造资源-产品-废弃

-再生资源的闭环发展模式。

四、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，培育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

我省加快构建“链主+链核+专精特新”梯度培育体系，壮大

产业链市场主体。2024 年，我局重点发展风电装备、光伏、新

型储能三条产业链，新增链上企业 14 户（光伏、新型储能各 7



户），完成两批次“链核”企业遴选，新增 2 户光伏“链核”企

业。同时，聚焦细分领域，通过“专精特新”培育，推动尚太、

贝特瑞等企业技术研发，助力蓝科途、厚生等企业形成锂电池隔

膜配套能力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发挥风电装备、光伏、新型储

能产业链链长牵头单位作用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，统筹

发展大中小“三类主体”，持续开展“链主”“链核”企业培育、

遴选，引导企业资本、技术、市场共享，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优

势互补、协调发展的新业态新格局。

五、尝试布局新业态，推动新能源制造业与服务业态融合

推动新能源与服务业态深度融合，加快构建智慧能源服务产

业，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。我

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引导培育智能运维、需求响应、虚拟电厂、能

源大数据等新兴服务业态，推动形成“新能源+数字技术+增值服

务”的创新商业模式。同时，推动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智慧能

源服务平台，整合分布式能源、微电网、综合能源站等基础设施，

为用户提供个性化、定制化的能源管理服务，实现源网荷储高效

互动，全面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和清洁能源消纳水平，为构建清洁

低碳、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。

六、加强产业链协同，有序推进全省产业链整体质效提升

我省新能源产业链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，与江苏、浙江等先

进省份相比有一定差距。风电装备产业链不完整，缺乏叶片、轴

承、控制系统等零部件企业；光伏产业链暂未形成规模化硅料产

能，拉棒切片环节相对薄弱；新型储能产业链规模偏小，且主要



集中在材料端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，会同相关部门加

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，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，制定新能源产业

发展指引，明确区域发展重点和差异化布局；建立产能利用率、

市场供需等指标的动态监测体系，引导企业理性投资，避免同质

化竞争；建立健全协同机制，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，形成优势

互补、协同高效的新能源产业生态体系。

七、引导民间资本投入，加大政策支持

我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开发投资新能源产业，鼓励国有企业

拿出 10%（但不限于）股权吸引民营企业参股共同开发建设风光

项目；在培育壮大产业链方面，支持“链主”“链核”企业带动

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协同发展。我们将强化政策引导，

加强舆论宣传，对技术水平高、商业模式新、经营效率好的项目，

加大宣传力度，形成示范效应，吸引和带动更多民间资本投资新

能源领域，推动民营经济融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。

八、加强标准体系建设，提升话语权

我省持续强化氢能、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建设，加强技术标准

研究，并积极配合国家层面氢能、新型储能等领域的标准制定工

作，推动国润储能、华钠芯能企业积极参与全钒液流电池、钠离

子电池行业标准编制，增强我省在细分领域的技术引领力。下一

步，我们将协同相关部门，进一步完善地方标准体系，推进新能

源领域行业标准研制与实施，聚焦氢能、新能源制造、储能技术

等关键领域，优化配套政策与标准，以标准化建设驱动产业升级，

提升区域标准话语权与核心竞争力。



感谢您对我省新能源产业链的关注与建议。我们将持续优化

政策环境，强化产业链协同，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

我省“双碳”目标实现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 月 19 日


